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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A35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１

证券简称：穗恒运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１８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的

Ａ

股股票，解除限售

股东共

４

名，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７１

，

６８５

，

１０８

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０．９３％

。

２

、本次解除限售的

Ａ

股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４２５

号］核准，公司以

１５．５３

元

／

股的发行价格

向广州电力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６２

，

８５１

，

６９３

股股份、向广州港能源发展有

限公司发行

５

，

６４８

，

１０８

股股份、向广州开发区工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２

，

８９０

，

０２８

股股份、向广东省电力第一工程局发行

２

，

４６２

，

８００

股股份、向广州市国

营黄陂农工商联合公司发行

１

，

４４５

，

０１４

股股份、向广州市源润森实业有限公司

发行

７２２

，

５０７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作

为有限售条件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其中，广州电力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认购的

６２

，

８５１

，

６９３

股、广州港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认购的

５

，

６４８

，

１０８

股、广东省

电力第一工程局认购的

２

，

４６２

，

８００

股、广州市源润森实业有限公司认购的

７２２

，

５０７

股等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目前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７

日，鉴于该日为

非交易日，因此实际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

二、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２

、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７１

，

６８５

，

１０８

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０．９３％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

（

股

）

本次解除限售

可上市流通股

数

（

股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有限

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

比例

（％）

质押

／

冻结的

股份数量

（

股

）

１

广州电力企业集

团有限公司

６２，８５１，６９３ ６２，８５１，６９３ ８２．６８ ２３．５８ １８．３５ ０．００

２

广州港能源发展

有限公司

５，６４８，１０８ ５，６４８，１０８ ７．４３ ２．１２ １．６５ ０．００

３

广东省电力第一

工程局

２，４６２，８００ ２，４６２，８００ ３．２４ ０．９２ ０．７２ ０．００

４

广州市源润森实

业有限公司

７２２，５０７ ７２２，５０７ ０．９５ ０．２７ ０．２１ ７２２，５００

合计

７１，６８５，１０８ ７１，６８５，１０８ ９４．３０ ２６．９０ ２０．９３ ７２２，５００

三、本次解除限售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

股

）

比例

（

％

）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

解禁数量

（

股

）

数量

（

股

）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７６

，

０２０

，

９３８ ２２．１９ －７１

，

６８５

，

１０８ ４

，

３３５

，

８３０ １．２７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７５

，

２９７

，

６４３ ２１．９８ －７０

，

９６２

，

６０１ ４

，

３３５

，

０４２ １．２７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７２２

，

５０７ ０．２１ －７２２

，

５０７ ０．００ ０．００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７２２

，

５０７ ０．２１ －７２２

，

５０７ ０．００ ０．０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７８８ ０．００ ０ ７８８ ０．００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６６

，

５２０

，

４７２ ７７．８１ ＋７１

，

６８５

，

１０８ ３３８

，

２０５

，

５８０ ９８．７３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６６

，

５２０

，

４７２ ７７．８１ ＋７１

，

６８５

，

１０８ ３３８

，

２０５

，

５８０ ９８．７３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３４２

，

５４１

，

４１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４２

，

５４１

，

４１０ １００．００

四、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在非公开发行中的承诺，

在

１２

个月的限售期限内没有减持本公司股票的行为。

２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不存在对本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

况，本公司也不存在对上述股东的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

３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均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五、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简称：东电

Ｂ

证券代码：

９００９４９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４

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每

１０

股分配比例：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０．６０

元

２

、扣税前每股现金股利：

０．０６

元人民币，其中

Ｂ

股折成美元派发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

４

、最后交易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５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６

、现金股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一、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

二、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内容

２０１１

年度分配

２００８

年以前的未分配利润， 按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０．６０

元（含税），共计向全体股东分配现金股利

１．２０６

亿元。

其中：

Ｂ

股股东的股利折成美元派发。美元与人民币汇率按照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１

美元兑换

６．３０１８

元人民币”计算，实际

Ｂ

股现金股利为每股

０．００９５２１

美元（含税）。

三、分红派息具体实施日期

Ｂ

股最后交易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Ｂ

股除息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Ｂ

股股

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

Ｂ

股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１

、公司内资股股东；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下午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Ｂ

股股东（

Ｂ

股最后交易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五、分红派息实施办法

１

、内资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划入其指定帐户；

２

、

Ｂ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

Ｂ

股股东派发。

六、咨询部门：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５７７４５６６

七、备查文件：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２

证券简称：

ＳＴ

金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２

江苏金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暨更换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苏金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关于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六次（临时）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

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应参与表决董事

９

名，实参与表决董事

９

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充

分的讨论和审议，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田爱

萍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因工作需要，张道兰女士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

告，请辞内部审计部负责人职务。 辞去内部审计部负责人后，张道兰女士将担

任公司储运部经理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张道兰女士担任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

人期间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

同意聘任田爱萍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田爱萍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江苏金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附：田爱萍女士简历

女，出生于

１９７１

年

７

月，大专学历，财经专业，中级职称。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任本公司原控股子公司江苏琼花金诺智能卡基材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任本公司财务部经理。

其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本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本公

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５１５

证券简称：东风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１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３６

元（含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３．６

元（含税）

●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０．３６

元；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０．３２４

元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

一、 通过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登。

二、利润分配方案

１

、公司以总股本

５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

利

３．６０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２００

，

１６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

润

７５

，

３０２

，

４５３．６７

元结转以后年度。

２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３

、发放范围：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４

、根据国家税法的有关规定：

（

１

）对于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由本公司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个

人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

０．３２４

元；

（

２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由本公司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

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３２４

元；

（

３

）对于享受香港税收协定待遇的非居民企业股东，由本公司按

５％

的税

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３４２

元；对于未享

受香港税收协定待遇的非居民企业股东， 由本公司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

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３２４

元。

（

４

）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本公司将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

税人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３６

元。

三、利润分配实施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２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３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利润分配实施办法

１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２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

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

派发。

六、咨询办法

１

、咨询部门：公司证券与法律事务部

２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４－８８１１８５５５

３

、传 真：

０７５４－８８１１８４９４

４

、咨询地址：广东省汕头市潮汕路金园工业城

七、备查文件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简称：柘中建设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４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２

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３．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提案提交表决情况。

一、会议基本情况

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通过巨

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告知各位股东。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上海奉贤浦卫公路

５０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２

人，代表股份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的

７４．０７％

，分别为：公司股东上海柘中（集团）有限公司授权陆仁军出席会议，代表公司

总股份

９５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０．４４％

；公司股东上海康峰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授权蒋陆峰出席会议， 代表公司总股份

４

，

９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６３％

。

本次会议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董事长陆仁军先生主持会议，部分董、监、高和公司聘

请的律师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

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２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３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４

、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５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６

、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７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管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８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本

议案以特别决议形式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全部同意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的全文

已经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发表结论性意见如

下：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

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一）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国浩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１７

证券简称：合肥百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１５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合肥市长江西路

６８９

号金座

Ａ２５

层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郑晓燕女士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说明。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６

人， 代表股份

１９３

，

５８４

，

００５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３７．２３％

。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一）本次会议所有提案的表决方式均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二）本次会议逐项审议形成以下决议：

１．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①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１９３

，

５８４

，

０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②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２．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①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１９３

，

５８４

，

０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②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３．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５１９

，

９２２

，

８００

股为基

数，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１．２

元（含税），共计需派发红利

６２

，

３９０

，

７３６

元，结余

的

３００

，

４３１

，

２７４．９７

元未分配利润转至以后年度分配。

本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 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５１９

，

９２２

，

８００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５

股。

①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１９３

，

５８４

，

０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②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４．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①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１９３

，

５８４

，

０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②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５．

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支付报酬的议案

①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１９３

，

５８４

，

０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②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６．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①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１９３

，

５８４

，

０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②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蒋敏、陈磊

３．

结论性意见：

天禾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我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以上决议，特此公告。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Ａ

股代码：

６００３６０ Ａ

股简称：华微电子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３

号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上午

９

：

００

点

２

、会议召开地点：吉林省吉林市深圳街

９９

号本公司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４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 持 人：董事长夏增文

６

、出席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３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１９０

，

６４４

，

０９０

股，占公司已发行

股份总数

２８．１２％

；

７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

章程》及有关法规的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议案组）

１

、选举夏增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投票结果为：赞成票

１９０

，

６４４

，

０９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２

、选举王宇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投票结果为：赞成票

１９０

，

６４４

，

０９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３

、选举梁志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投票结果为：赞成票

１９０

，

６４４

，

０９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４

、选举姜永恒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投票结果为：赞成票

１９０

，

６４４

，

０９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５

、选举宋天祥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投票结果为：赞成票

１９０

，

６４４

，

０９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６

、选举王宁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投票结果为：赞成票

１９０

，

６４４

，

０９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７

、选举王莉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投票结果为：赞成票

１９０

，

６４４

，

０９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８

、选举张克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投票结果为：赞成票

１９０

，

６４４

，

０９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９

、选举何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投票结果为：赞成票

１９０

，

６４４

，

０９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二）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议案组）

１

、选举陈澄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投票结果为：赞成票

１９０

，

６４４

，

０９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２

、选举禹彤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投票结果为：赞成票

１９０

，

６４４

，

０９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王冰

３

、结论性意见：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等事项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３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６０

股票简称：华微电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４

号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发出召开第五

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分别以专人送达、发送电子邮件及电话通知的方式通知了各位董

事。 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在

公司本部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

际出席董事

９

名。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

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１

、选举夏增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２

、选举王宇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成员的议案》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成员的议案》，决定组建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即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董

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并通过了上述四个董事会专门委

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和委员名单：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夏增文

委员：王宇峰、王宁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张克东

委员：王莉、姜永恒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王莉

委员：夏增文、何进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何进

委员：王宇峰、张克东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赵东军先生为公司新一届总经理的议案》

决定聘任赵东军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王晓林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决定聘任王晓林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聂嘉宏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决定聘任聂嘉宏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王宁先生、王莉女士、张克东先生、何进先生对公司董事长、

副董事长的提名、任职以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董事长及副董事长的提名、审核、选任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

准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长及副董事长具备

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任职资格，同意公司董事会选举的董事长及副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聘任赵东军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聘任王晓林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任职提名

程序合法，其任职资格和任职条件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公司董事会议事

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六、审议并通过《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全文刊登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此项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并通过《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修正案》（全文刊登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八、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内控实施工作进展情况说明》（全文刊登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九、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依据本项决议，董事会决定依据本公司现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

定，召集并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有关会议通知事项如下：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8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００

点，会期半天

（二）会议召开地点：吉林省吉林市高新区深圳街

９９

号本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四）会议审议事项：

●

审议《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以上议案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告。

（五）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授权代理人（授权委托书样本式请见附件二）；

２

、公司董事、监事、法律顾问；

３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六）登记方法

１

、登记手续：

（

１

）股东可以亲自出席股东大会，也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和表决。

（

２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

证明、股票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股东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

３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

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股凭证；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

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２

、登记地点：吉林省吉林市高新区深圳街

９９

号董事会秘书处

３

、会务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

（七）其他事项

１

、现场会议会期预计半天

２

、与会者参会费用自理

３

、联系电话：

０４３２－６４６８４５６２

传真：

０４３２－６４６６５８１２

４

、联系人：聂嘉宏、李铁岩

５

、邮编：

１３２０１３

特此公告。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附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简历

如下（排名不分先后）：

夏增文：男，硕士，高级经济师，

１９５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出生；长期从事微电子领域的实践与经营

管理工作，曾任吉林市半导体厂厂长，吉林华星电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吉林华微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现任吉林华

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王宇峰：男，大学本科，工程师、经济师，

１９６８

年

５

月

１８

日出生；历任深圳中正信投资有限

公司总经理；上海盈瀚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现任上海鹏盛科技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吉林华微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姜永恒：男，大学学历，

１９６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出生；历任吉林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公司总经

理、董事长、党支部书记；现任吉林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公司总经理。

张克东：男，大学本科，注册会计师，

１９６３

年

３

月

１

日出生，曾任中信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

副主任；中天信会计师事务所副主任；现任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副总经理、兼任有研

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王宁：男，大学本科，

１９５５

年

９

月

２７

日出生，曾在国营七九七厂工作；电子工业部销售局办

公室副主任；全国家电维修管理中心处长；现任中国电子商会常务副会长、吉林华微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王莉：女，大学本科，

１９６８

年

５

月

１３

日出生，历任青岛市第一棉纺织厂技术员，青岛新岳房

地产公司工程师，青岛市第一棉纺织厂工程师；现任琴岛律师事务所综合部主任、吉林华微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何进：男，博士，

１９６６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出生，现任北京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主持北京大学

纳太器件和电路研究室工作；兼任北京大学深圳系统芯片设计重点实验室室执行主任、中国

科学院兼职研究员、香港科技大学客座教授等。

赵东军先生：男，大学学历，

１９６８

年

６

月

５

日出生，历任吉林市半导体厂企业管理办公室副

主任；吉林华星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法律事务办公室、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吉林华微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物资采购部、技术工程部经理等职务；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吉林麦吉柯半导体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晓林，男，大学学历。

１９５２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出生；历任吉林市半导体厂革委会副主任、副厂

长，吉林华星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吉林华微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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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分别以送达、

发送电子邮件及电话通知的方式通知了各位监事，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在公司本部会

议室召开，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

３

名。 会议由监事会监事陈澄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陈澄先生为公司新一届监事会召集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本次监事会会议召开前，

３

名监事列席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公司董事会审

议并通过了选举董事长及副董事长等各项议案。监事会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对该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各项议案进行了监督。

监事会认为：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

成员在审议表决各项议案时履行了忠实和勤勉义务， 监事会未发现董事会审议通过各项议

案的程序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附件：陈澄先生简历

陈澄，男，大学本科，

１９７４

年

４

月

２７

日出生；曾任四川南山射钉紧固器材有限公司销售经

理，上海普兰普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上海盈瀚科技实业有限公司软件事业部

总经理；现任上海鹏盛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总裁办公室副主任、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